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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醉酒是
i

常见的一种急性酒精中毒
。

现代 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认为
,

生理醉酒不是精

神病
,

生理醉酒引起的精神碍障属于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

实践表明
,

生理醉酒人可能实施

危害社会的行为
.

对生理醉酒人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
,

现代各国刑

法和理论有着三种类型的规定和主张
:

一是对醉酒者的刑事责任与精神障碍者同样看待而不

作明文规定
;

二是概括规定对其危害行为不得免除刑事责任
;

三是规定对醉酒者 的 危 害 行

为区分情况决定其刑事责任的有无和大小
。

我国现行刑法典把醉酒人与精神病人明确加 以区分
,

在第 15 条第 3款规定
: “

醉酒 的 人

犯罪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

此外没有关于醉酒人刑事责任的其他规定
。

可见
,

我国刑法的规

定与上述第二种立法类型吻合
.

刑法颁行以来
,

一些论著对于法律关于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作了一些论述
,

但总的看还不够深入
、

具体和全面
。

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
、

现实与发展的结

合上
,

对此课题加以探讨
。

“

醉酒的人犯罪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

我国刑法这一规定意味着
,

法律认为
,

醉酒人实

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
,

构成犯罪
;

醉酒人应对其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
。

我

国刑法对醉酒人所确认的这一刑事责任原则是正确的
。

怎样理解我国刑法中醉酒人对其危害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间题
,

笔者认为
,

就狭义

上看
,

这就是要解决醉酒人的危害行为具备犯罪构成的问题
。

从广义而言
,

除说明醉酒人的

危害行为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以外
,

还可以从立法精神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以及刑 罚目的这

两个方面再作些论证
。

这样会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刻地把握法律关于醉酒人对其危害行

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及其立法精神
。

下面从广义上对此问题予以释论
。

第一
,

这是我国列事立法维护和强化社会主义道德的需要
.

酗酒
、

醉酒不是人所无法选择
、

抗拒的生理或精神上的疾病
,

而是剥削阶级社会遗留下

来的一种社会恶习
,

是人们可 以根据 自己的意志不沽染
、

戒除或者养成并加深的陋习
,

是

一种有害于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秩序的陋习
。

`

臼常常是许多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 或潜 在 基

础
,

因而它是违背我国社会主义道德的
。

我国社会主义立法与社会主义道德在根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一般来说
,

违反社会主义法律的行为
,

首先就是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
。

因而法律对醉酒

而致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
,

同时也就是对谴责醉酒及醉酒实施危害行为的我国社会主义道

德的强化
。

我国 1 9 5 7年和 1 0 8创乒的 《 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
》 都规定

,

对醉酒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违 法行为
,

应予以处罚
;

我国刑法规定对醉酒人的犯罪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
.

这些法律惩罚

的当然是醉酒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

但同时也是对醉酒陋习的谴责
,

是对社会主义 道德的维

护
。

因此可以说
,

我国刑法关于醉酒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构成犯罪并应负刑事责任

的规定
,

首先是在刑法领域里强化社会主义道德的需要
.

第二
,

醉酒人实施危害行为之所以应负刑事责任
,

关键还在于其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

按照我国刑法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理
,

行为人必须也只能对其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负刑

事责任
,

而任何人的行为要被确认为犯菲
,

都应当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要件
。

醉酒

人实施危害行为之所 以应负刑事责任
,

也是因为其行为构成犯罪即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

醉酒人犯罪具备犯罪的客观要件这一点容易理解
,

理论上和实践中一般也不会在这方面

产生疑问
,

故不赘言
.

要确认醉酒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

关键在子说明醉酒人实施危害行为时具备犯罪构成的主

观要件和主体耍件
。

醉酒人犯罪的主观要件
,

是指醉酒人对自己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及

其危害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
,

这种主观要件须以醉酒人符合主体要件即具备责

任能力为基础
。

怎样理解实施刑法所禁止 的危害行为的醉酒人具备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要件?

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说明
,

生理醉酒可分为醉酒程度不同的兴奋期
、

共济失调期和昏睡期

三个时期
.

在兴奋期和程度 一般的共济失调期
,

醉酒人因醉酒而使其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

有所降低
,

但远未使这种能力丧失
,

即此时行为人显然具备责任能力
.

这种醉酒人当然可 以
一

在其责任能力的基础上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
,

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

为
。

从危害行为的形式上看
,

这种醉酒人既有能力实施作为形式的危害行为
,

也前以实施不

作为形式的危害行为
.

司法实践中的醉酒人犯罪
,

绝大多数是由这种醉酒人实 施 的
.

显 而 易

见
,

这种醉酒人具备犯罪构成的主体和主观要件
,

其触犯刑律的行为
,

是具备责任能力的醉

酒人在其犯罪主观要件的支配下实施的
。

不过应当指出
,

行为人醉酒前就已经具备犯罪的故

意或过失心理态度 的
,

应当把醉酒的犯罪心理态度与醉酒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犯罪心理

态度结合起来
,

视为支配犯罪客观要件的完整的犯罪主观要件
,

其中
,

前者往往支配
、

影响

和说明后者
。

」

实践中容易产生疑间和理论上难以论证的
,

是处于程度严重的共济失调期尤其是处于昏

睡期的醉酒人实施危害行为的
,

是否具备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要件的问题
。

·

共济严重失调的

醉酒人
,

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形式可以是作为的或不作为的
,

处于昏睡期的醉酒人
,

其知觉以及

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已经丧失
,

因而很少再去实施危害行为而发生犯罪问题
。

但这不

是绝对的
。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
,

昏睡期的醉酒人可以实施不作为形式的危害行为
,

这

较易理解
。

如铁路与公路交叉道口值班员在工作时因醉酒昏睡
,

而在列布通过时 未放 上 拦

杆
,

以致酿成列车与汽车相撞等事故
;

仓库巡逻警卫在值班时因醉酒昏唾而致使仓库被盗或

着火等
。

昏睡期的醉酒人在少数情况下也可能实施作为形式的危害行为
,

例如实践中有时发生

的醉酒驾车在达到昏睡状态时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况即属此
。

如果单纯看危害行为及危 害 结

果发生时上述醉酒人的心理状况
,

应 当承认
,

其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确已受到严重削弱或

者 已经丧失
,

在此责任能力状况的基础上
,

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要件也相应地受到严重削弱或

根本不具备
,

这样
,

行为人岂不是基本不具备或完全不具备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要件了吗 ?

问题在于
,

对上述醉酒人
,

不能单纯从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发生时分析责任能力和犯罪

上观要件是否存在
,

还要考察行为人醉酒前的责任能力状况和对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主观心



理表度
,

甚草笋把醉酒前的这种状况锄认定
,

实施危害行为的醉酒人的责任能力和犯雏主观

要件是清具备的主要依据
,

因为
,

卖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上述醉酒人
,

他在醉酒前不

仅能够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和饮酒程度
,

而且能够预见
、
应当预见甚至已经预见到自己在醉

酒后可能或必然要实施危害行为
,

有些甚至是故意醉洒来增加自己犯罪的勇气或者企图以此

逃避法律的制裁
,

即他在醉酒前对自己醉酒后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
,

是在有责任能力

的基础上存在故意或过失的犯罪心理态度的
,

其醉浦中危害行为的实施
,

正是受 行 为人 醉

酒前犯罪心理态度即主观要件支配的
。

根据行为人醉酒前的犯罪心理态度与其醉酒中危害行

为之间的这种支配关系与被支配的客观事实
,

我们就可 以而且应当从其醉酒前的心理状况中

寻找其犯罪的主体和主观要件
.

承认这一点
,

就可以说
,

这种属于严重共济失调期尤其是昏睡

期的醉摘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否行为的
,

如果其醉酒前对该行为的实施存在故意或过失的

心理态度
,

则这种心理态度就是支配该危害行为的犯罪主观要件
,

行为人就具备主体
、

主观

与客观要件相统一的犯罪构成
。

这就是其危害行为构成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所在
。

第三
,

对醉酒人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贵任和判处刑罚
,

也符合我国刑罚目的的要求
.

先从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看
.

生理醉酒是一种暂时性的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

醉酒犯罪人

存在邢罚适应能力
,

其中大多数还具备完全的刑罚适应能力
.

这样
,

对醉酒犯罪人根据其刑

事责任担度适用刑罚
,

不仅对犯罪进行了惩罚
,

而且可以对犯罪人进行改造和教育
,

使他认识

到醉酒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及严肃的法律后果
,

促使其回归社会后避免再次醉酒犯 罪
,

甚 至 要

克制乃至戒除酗酒
、

醉酒陋习
,

从而达到刑罚特殊预防之目的
.

相反
,

如果对醉酒人的犯罪

予以宽恕
,

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和判处刑罚
,

势必会助长醉酒犯罪人本人对酗酒
、

醉酒恶习的放

纵乃至继续出现醉酒后犯罪的现象
。

这就违背了刑罚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的特殊预防之 目的
。

再从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来看
.

如果对醉酒人所实施的为刑法禁止的危害行为不规定为

犯罪和滇究刑事责任
,

则无疑会助长醉酒状态下的犯罪
,
甚至会助长犯罪分子借醉酒实施犯

罪
,

同时也会助长酗酒
、

醉酒现象的蔓延
,

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

这就有悖于刑罚一般预

防的目的
.

相反
,

如果法律把醉酒人在醉酒状态中实施的触犯刑律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
,

并

严肃追究醉酒后犯罪者的刑事责任
,

这就表明了法律对醉酒恶习的谴责和对醉酒后犯罪行为

的惩罚
,

这样就可以警戒其他有酗酒恶习和醉酒后寻衅滋事或有发生案件苗头者
,

阻制他们走

上醉酒犯罪的道路
;
并能据此教育和动员人民群众及全社会各方面起来同酗浦及醉酒犯罪现

象作斗争
,

从而有效地预防
、

减少这方面的犯罪
,

这无疑是促进了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
.

综上所述可见
,

我国刑法确立的醉酒人对其触犯刑律的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原则是正确

的
,

是有充分根据的
,

它是我国邢法强化社会主义道德的体现
,

是符合主客观要 件相 统 一

的犯罪构成及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关系的
,

而且也贯彻了我国刑罚 目的的要求
.

我国刑法载明
,

醉酒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

从司法机关方面而言
,

就是要依法迫究醉

酒人对其犯罪行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

所谓追究刑事责任
,

包括刑事责任的定性 (即定罪 )

与定最 (即处罚 ) 两个方面的问题
.

(一 ) 关于醉酒人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
.

`

醉酒人犯罪案件的定罪
,

就是要正确解决醉酒人的危害行为符合何种具体罪的犯罪构成

即构成何种具体犯罪的问题
。

从实践情况看
,

这方面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



其
一 ,

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 限
。

我国刑法否定醉酒陋习及醉酒后的危害行为
,

但并不

等于把醉酒后的危害行为都作为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

把醉酒后的危害行为认定为犯罪
,

一

定要严格按照我国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以及分则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

如果醉酒后的危害行

为从刑法角度看属于情节显著轻微的
,

不能认定为犯罪
,

而应当依照 《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

另一方面
,

也要防
.

止把醉酒后的犯罪行为降格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
.

其二
、

正确认定醉酒人犯罪的罪过形式
。

从醉酒人实施触犯刑法的危害行为的情况看
,

有些危害行为其性质只能是故意的甚至只能是直接故意的
,

例如强奸罪
、

抢劫罪等
。

另一些危

害行为则一般都是过失性质的
,

例如交通肇事罪等
。

一般说来
,

对醉酒人实施这些类型的危

害行为的
,

定罪时不会在其罪过形式上产生疑难问题
。

但有些危害行为的性质
,

可以是出于直接故意
、

间接故意或者过失
,

例如致人死亡的行

为
、

致人伤害的行为即如此
。

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因醉酒使其辨认或控制行为能力可能

严重削弱甚至丧失
,

这样就增加了对其罪过形式认定的困难
,

如果稍不注意
,

就会把犯罪的性

质搞错
,

误以故意犯罪为过失犯罪
,

或者相反
.

因此
,

对醉酒人实施这类危害行为的
,

就需

要特别重视其罪过形式的认定
。

在这种情况下
,

怎样正确认定醉酒人的罪过形式 ? 概括地讲
,

必须全面分析醉酒人在醉酒前后以及实施危害行为前后即案件全过程中的所有情节
。

例如行

为人醉酒前对醉酒的态度
,

对危害行为及其后果的心理态度
,

醉酒的具体成因
,

醉酒的程

度
,

醉酒中实施危害行为时的言行
,

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发生后的反应
,

酒醒后及案发后的反

应
,

等等
。

这里尤应注意醉酒人在醉酒前有无犯罪故意
,

如果能证实行为人在醉酒前即具有犯

罪故意
,

在醉酒中主动实施危害行为的
,

那么不管其实施行为时的醉酒程度及精神状况如何
,

都应认定为故意犯罪
。

当然
,

行为人在醉酒前原无犯罪意图
,

在醉酒中只要其尚未达到昏

睡状态而实施危害行为的
,

就也可能是醉酒 中产生的犯罪故意
,

或者是出于过失
,

这时就要

根据其醉酒中和实施危害行为前后的表现来确定其罪过形式
。

例如
,

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中因

辨认或控制能力减弱而失手弄翻灯火
、

乱丢烟头火柴
,

因而引起着火
、

爆炸的
,

就是过失犯

罪
;

如果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中因与人打赌或寻欢作乐而点火
、

引爆的
,

就是故意犯罪
.

还应

当指 出
,

对子在职务上
、

业务 上负有特定作为义务的人
,

由于醉酒处于昏睡状态
,

或者处于

无法履行作为 义务的共济严重失调状态
,

因而没有履行特定的作为义务
,

以致发生危害结果而

构成犯罪的
,

因为在危害行为及其结果发生时行为人的辨认
、

控制行为能力完全丧失或严重

削弱
,

因而这时确定行为人的罪过形式
,

就要完全或基本上依靠查明行为人对其醉酒及醉酒

后可能或必然造成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
。

如果其心理态度是希望或放任醉酒及其后不履行

特定义务的
,

就属故意的不作为犯罪
;

如果他对醉酒及其后不履行特定义务是出于疏忽大意

未预见或虽预见到但却轻信能够避免的
,

则为过失的不作为犯罪
。

(二 ) 关于醉酒人犯罪案件的处罚问题

按照刑法的规定
,

醉酒人对其犯罪行为应负刑事责任
,

即应受刑罚处罚
.

但是
,

法律并

役有载明对醉酒人犯罪应怎样处罚
.

根据刑事责任程度决定刑罚轻重的原理
,

对醉酒人犯罪

处罚的轻重也应与其刑事责任程度即犯罪的危害程度相适应
。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 上 来 分

析
,

对醉酒人犯罪正确适用刑罚应注意以下几点
:

第一
,

对酗酒前即有犯罪预谋的酒后故意犯罪
,

应 当从重处罚
。

因为此种人 在 饮 酒 前

即己产生犯罪故意和预谋
,

酗酒
、

醉酒往往是行为人为了
“

借酒壮胆
,

或企图逃避罪责
,

其

酗酒
、

醉酒状下态 的犯罪往往很凶 残
,

后果很严重
。

这样
,

从主客观统一上看
,

以犯罪的危



害程度较其他醉酒犯罪的情况往往更为严重
,

因而应当对这种犯罪予以严厉处罚
。

决不能因

为行为人酗酒
、

醉酒而从宽处罚
.

我国司法实践一般也芷是这样掌握的
。

第二
,

对醉酒犯罪的处罚
,

应适当区分行为人对醉酒的不同心理态度
。

行为人对醉酒的

心理态度
,

可分为故意醉酒
、

过失醉酒以及因不能预见或不可抗拒的原因醉酒几种
.

行为人

对醉酒的心理态度虽然不等于其对醉酒后犯罪的心理态度
,

但二者往往是密 切关联的
。

一般

来说
,

在同样的醉酒犯罪中
,

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犯罪的客观危害性上看
,

即从案件的综

合危害程度上看
,

故意醉酒者最严重
,

过失醉酒者次之
,

因不能预见或不能抗拒的原因醉酒

者最轻
.

因此
,

对醉酒人犯罪在适用刑罚时应注意到这种情况
。

笔者认为
,

在同 样 的 犯 罪

中
,

对故意醉酒后犯罪者一般应从重处罚
;
对过失醉酒后犯罪者可考虑依法适中处罚

;
而对

因不能预见或不可抗拒 的原因醉酒后实施犯罪者
,

一般应从轻处罚
,

如果这种人 是 在 共 济

严重失调时犯罪的
,

因其醉酒前并无犯罪的故意或过失
,

此时应确认其责任能力 属 合 理 降

低
,

可酌情减轻或免除处罚
.

当然
,

如果行为人醉酒前无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心理
,

醉酒 又是

因不能预见或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的
,

其醉底后的危害行为又是在丧失知觉的昏睡 期 实 施

的
,

这种情况下
,

行为人不存在责任能力和罪过
,

其行为不符合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犯罪构

成
,

即不构成犯罪
,

亦无邢事责任
。

第三
,

注意醉酒犯罪与行为人一贯品行的关系
。

行为人的一贯品行
,

往往是影响和说明其

主观恶性大小乃至全案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的因素之一
,

这一点在醉酒犯罪里表现得尤为突

出
.

正如苏联学者阿
·

鲍
·

萨哈洛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

尽管醉酒对每一个人都产生消极影

响
,

但决不是每个醉酒人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

而且即使同为醉酒后实施犯罪行为的人
,

醉

酒对他们犯罪的影响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
。

对于一贯品行不 良
、

有强烈的反社会心理
、

经常违

法乱纪者来说
,

醉酒只是促使其不 良的社会特性表现出来
,

这些不 良的社会特性则进而直接

引起其犯罪的心理和行为
;
对于一贯 品行 良好的守法公民来说

,

他醉酒中之所以实施犯罪行

为
,

主要是醉酒削弱了其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所致
,

而与个人的反社会特性和卑劣情感
、

动机等无关
.

① 根据这一原理
,

一贯 品行不良的醉酒人犯罪的
:
其主观恶性较大

,

因而一般应

从重处罚
,

至少不能从宽处罚
;
而历来品行良好的人偶而醉酒犯罪的

,

其主观恶性较小
,

一般

应从宽处罚
.

从刑罚目的上讲
,

上述处罚原则也是有效地改造罪犯
、

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
.

第四
、

对与职务和职业活动有关的酗酒犯罪
,

应从重处罚
.

由于饮酒
、

醉酒使 人 的 智

力
、

体力
、

辨认力和控制力受到削弱甚至完全丧失
,

执行某些职务或从事某些职业的人若饮

酒
、

醉酒不但严重影响工作
,

而且往往可能实施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
,

因而国家法律或某

些部门的规章制度都严禁有特定职务的
、

从事特定职业者酗酒
、

醉酒
,

尤其是严禁工作时醉

酒
, `

例如交通运输人员
、

执行任务的公安干警
、

机要人员等等
。

如果这些被严禁醉酒的人员

在执行职务或从事职业活动时因醉酒而犯罪的
,

应当较未从事特定职务感职业的醉酒者犯罪

从重处罚
.

我国司法实践和经验历来强调这一点
,

例如
,

同是汽车司机的交通肇事
,

其他情

节和危害结果也基本相同
,

对酗酒
、

醉酒肇事者的处罚相对要重一些
.

这样掌握是正确的
.

对于生理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
,

邢法第踌条第 3款虽已有规定
,

但这一规定过于概

① 《 论苏联的犯霏人和犯罪琢因 》
,

参见
:

法律出版社 10 64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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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

原则
。

为保障和完善司法实践同醉酒犯罪进行合理
、

有效的斗争
,

我国刑事立法可考虑

对上述规定作如下修改补充
:

第一
,

可以考虑参照某些外国立法例 (如
《 印度刑法典 》 第 85 条

、
《 巴西刑法典 》 第 24

条
、

《 意大利刑法典 》 第 91 条
、

《
泰国刑法典

》
第 6 6条等 ) 的规定

,

补充规定
:

行为人无故

意亦无过失而醉酒并在醉酒状态中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
,

视其行为时责任能力系丧

失还是减弱
,

分别认定为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
。

因为这种醉酒与患精神病一样
,

都不

能归咎于行为人
,

因而对此种醉酒人的危害行为也应与精神病人同样看待
,

即应承认醉酒对

行为人责任能力降低
、

丧失的作用及对其刑事责任的影响
。

这种补充规定
,

符合我国刑法中

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
.

第二
,

应补充规定一些影响醉酒犯罪量刑轻重的情节
,

以利于司法实践中根据醉酒犯罪的

不同危害程度而适用不同的刑罚
。

参照某些外国立法例的规定并根据我国有关的理论和实践

经验
,

笔者认为
,

可以考虑在立法上补充规定这样一些影响醉酒犯罪量刑的主要情节
:

区分行

为人对醉酒是故意
、

过失还是意外事件
,

量刑时依次由重到轻掌握
。

对故意借醉酒 而 实 施

犯罪的
,

规定从重处罚
;
对与职务

、

职业活动有关的醉酒犯罪
,

应从重处罚
,

等等
。

第三
,

可 以考虑在刑法分则规定中增补具有特定职务或从事特定职业者在执行职务
、

业

务活动中的此纯醉酒即为犯罪
,

而毋须酿 成事故
。

现代不少外国立法例中都已设 有 此 类 犯

罪
。

笔者认为
。

这种规定值得我国刑事立法借鉴
。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
,

执行特定的职务或职业往

往事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或国家重大利益
,

容不得半点马虎懈怠
,

要坚决杜绝任何隐患
.

而执

行特定职务或者从事特定职业者在其职务或职业活动中醉酒这一事实本身
,

虽尚未造成重大

事故
,

但 已存在造成重大事故的严重现实危险
。

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
,

生产和管理手

段 日趋先进
,

效率大大提高
,

生产
、

运输
、

科技
、

国防等方面由于一人工作疏忽而对社会和

国家造成重大危害结果的情况会愈来愈突出
。

因此
,

有必要把这些执行特定职务与从事特定

职业者在职务
、

职业活动中的醉酒事实本身规定为犯罪 (从犯罪构成上分析属于危险犯 )
,

以有效地惩处和遏制这类危害行为的发生
。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需要出发
,

从事这 类 特 定 职

务
、

职业的人可 以考虑包括
:

机动车辆
、

火车
、

飞机
、

船舰的驾驶员及其他直接负责公路
、

铁

路
、

水路
、

航空交通运输安全人员 (如调度员
、

港 口领水员
、

铁路扳道工
、

铁路 道 口 值
_

班

员
、

公路道 口交通警等 )
;

工厂
、

工程中关系到重大公共安全设施的操作
、

管理人员
;

以及

国防重要设施的操作
、

管理人员等
。

对这些人员在执行职务或业务活动期间体内酒精含量达

到醉酒标准的
,

即可对其定罪判刑
。

当然
,

这一补充规定要有对醉酒科学检验条件的保障
。

第四
,

刑法应考虑补充对醉酒犯罪人在适用刑罚之外再附加适用强制医疗措施的规定
。

现代许多国家的刑法中
,

对醉酒犯罪人除适用刑罚外
,

都规定有强制戒酒
、

强制医疗酒癖等

保安处分措施
。

我国刑法
一

也可 以考虑补充规定此种内容
。

因为对醉酒犯罪人来讲
,

醉酒往往

与其犯罪有着密切联系
,

是其犯罪直接或间接的原因
;

而且醉酒也是一种公认的陋习
。

现在

既然行为人在醉酒状态 中实施了犯罪行为
,

那我们就不仅应当 以刑罚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

也

应当以适当的措施同引起犯罪的原因或条件作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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